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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体育行政部门、顺德区文体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围绕新周期提高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工作部署，加快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促进人才交流，决定从2011年开始，以省运会四年为一个周期，在全省各级各类体校中开展“示范”和“重点”两类“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认定工作。现将“基地”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的

进一步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广东省体育工作“十二五”规划，促进全省各级类体育学校提高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认定工作，确定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管理，并充分发挥我省区域经济社会、体育事业发展优势，加快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促进人才交流。

二、对象

地市级体育运动学校、地市级、县区级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竞技体校、单项体育学校等。

三、办法和申报表

详见附件1、2。

四、申报要求及程序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基地”申报认定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进一步促进各级各类体育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各地级以上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各级各类体校的申报工作，并根据《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管理办法》及本市项目布局情况，推荐上报“基地”申报备选单位。

（三）省体育局负责组织对“基地”备选单位进行统评审定工作。

（四）同一单位申报项目“示范”和“重点”基地须分别填写《申报表》，且各申报项目只可在两类基地中择一申报，不能重复申报。

五、申报时间

（一）各申报单位于11月10日前完成本单位的自评工作，并将申报表上报至各地级以上市体育行政部门审核推荐。

（二）各地级以上市体育行政部门于11月15日前将审核后的推荐申报单位材料一式一份及电子版统一上报至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Email:gdtyjyxc@126.com），逾期未报视为不申报。

（三）省体育局将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核及实地检查认定，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

六、表彰奖励

经统评达到“基地”认定条件，同时统评考核综合成绩排位在省体育局计划批准指标之内的单位，由省体育局统一命名为2011-2014年的“××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并享受相关政策或经费扶持。

附件：1．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管理办法

      2．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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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围绕新周期提高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工作部署，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体育事业发展方式转型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我省区域经济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优势，加快我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促进人才交流，决定认定命名一批“广东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下称“基地”）。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是指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硬件设施良好，管理规范，训练效益突出，人才培养效果显著、示范辐射作用强的地级市、县区体育运动学校、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竞技体校、单项运动学校等。

第三条  共命名两类基地，第一类是省级示范型单项后备人才培养基地（下称“示范基地”），命名范围包括地市级体育运动学校或单项体育学校。第二类是重点单项后备人才基地（下称“重点基地”），命名范围包括地级市体育运动学校，地级市、县区级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及单项体育学校。

第四条  本省范围内的地级市体育运动学校、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竞技体育学校、单项运动学校均可申报基地。基地申报所涉项目须为奥运项目。

第五条 每周期认定项目和数量由省体育局根据周期后备人才培养情况、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划及经费确定，每个项目的省级示范基地数量不超过3个。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单位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示范基地必须是国家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或者相应单项国家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二）具备良好的专项运动训练场地、设施设备、文化教学、科研及生活条件；

（三）具有从事单项运动训练的传统；

（四）充足的经费保障；

（五）具备较强的教练员队伍；

（六）训练效益良好，运动员输送成效显著、大赛成绩突出。

第七条  示范基地包含以下项目：田径、游泳、体操、跳水、击剑、水球、花样游泳、篮球、射击、激流回旋、皮划艇、赛艇、足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蹦床、女子柔道。

第八条  受到国家、省、市体育部门通报处理的单位不得参加基地申报。

第三章  申报、评审程序

第九条  各单位按照广东省体育局统一制定的“基地”申报表和时间要求进行申报。

第十条  各单位申报项目只可在省级示范基地或重点单项基地两类基地中择一申报，不能重复申报。

第十一条  广东省体育局负责对申报学校进行统评认定工作。

第十二条  以省运会为周期，每四年评估认定一次。

第四章  命名与管理

第十三条  凡申报“基地”认定的单位，经统评达到“基地”认定条件，同时统评考核综合成绩排位在省体育局计划批准指标之内的单位，同省体育局统一命名为该省运周期的“单项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第十四条  “基地”挂牌为期四年，新的认定周期，所有单位重新进行“基地”申报、认定。

第十五条  “基地”的认定工作实行动态管理， 每两年进行一次中期评估，周期内如出现与认定标准落差较大，或违反竞赛纪律，非法挪用资助资金、被国家、省、市体育行政部门通报等违规行为的单位，视情节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取消命名等处罚。

第五章  扶持办法

第十六条  “示范基地”享受运动员交流等政策扶持，“重点基地”享受经费资助。

第十七条  “示范基地”享受的政策扶持包括：

（一）可在广东省内招收异地注册运动员（以下简称“运动员”）。

1、参赛的代表资格及成绩统计

省运会和省青少年比赛代表一方参赛，代表资格由招收单位和输送单位双方商定，实行两次计分政策。参赛资格管理和计分办法按省运会的相关规定执行。

2、输送及大赛成绩

向广东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的运动员，或输送给解放军代表队与广东实施两次计分的运动员，在全国及国际大赛中取得的成绩，招收单位与原输送单位的输送及大赛成绩同等计算：直接培训时间一年及以上，每一名“运动员”按1人计算；半年及以上、但不足一年，每名“运动员”按0.5人计算。

（二）优先承担参赛任务。

1、优先考虑我省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的组队名额；

2、在规程允许的前提下，可优先考虑独立组队代表广东省参加比赛；

3、优先提供涉外竞赛、交流机会。

（三）优先安排教练员、科研及相关人员参加培训或各类交流活动。

（四）增加省青少年竞赛的参赛名额。示范基地主办单位参加年度青少年锦标赛等省级青少年赛事，报名参赛名额可适当增加。

第十八条  重点基地享受经费补助。省按照年度经费及基地数量，每年给予“重点基地”一定金额的经费资助，地市级“重点基地”所在地区必须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县区级“重点基地”必须按省、市、县（区）或镇1：1：0.5的比例予以资助。申报成功的单位必须与省体育局签订资助协议。

第十九条  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单项的训练、科研、教学器材的添置与条件改善，不得挪作它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凡被命名的单位，每年12月底前向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上报本年度工作总结和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和修改权属广东省体育局。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广东省体育局文件





� EMBED eeSys.eCachet.eCachetCtrl \s ���








_1381236401.ico

